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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80/2021_2022__E9_A6_96_

E9_83_BD_E5_8C_BB_E7_c75_580214.htm 确定指导教师是以

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学位的重要步骤。为加强对申请学

位人员的管理，确保我校授予同等学力人员硕士、博士学位

工作质量，特制订以下办法。 一、确定导师的要求 学位申请

人应选择与自己同专业的我校在岗导师。原则上导师专业应

与非全日制研究生专业在三级学科上一致。对于在内科学、

外科学范围内申请医学专业学位人员，如跨三级学科联系导

师，应同时聘请同专业的一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导师作为副

导师。 二、建立导师关系的时间 我校非全日制研究生在非全

日制研究生课程班入学报到前应正式建立导师指导关系。 对

于部分学院自办的非全日制研究生课程进人员，应在修满学

分且通过《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全国外国语水平统一考

试》及《以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学科综合考试》之后，方

可建立导师指导关系。 三、操作程序 1.非全日制研究生通过

研究生院网站下载并填写一份《非全日制研究生建立导师指

导关系登记表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登记表》），持非全日

制研究生课程班录取通知书与导师联系，导师同意接收者，

在相应位置签署意见并签名。 2.《登记表》经导师签署意见

后，导师所在学院（研究所）研究生管理部门审核、签署意

见并盖章。 3.非全日制研究生在非全日制研究生课程班报到

时将《登记表》上交研究生院，研究生院审核并签字、盖章

。 四、说明 1.研究生院在《登记表》相应位置签署审核意见



后，“导师指导关系”才正式建立。《登记表》将统一返回

导师所在学院（研究所）研究生管理部门。导师所在单位研

究生管理部门应保留此表复印件；原件返回非全日制研究生

本人，用于日后学位申请时粘贴在《申请学位档案材料》中

。 2.非全日制研究生应妥善保管本表，如有遗失，请及时补

办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

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